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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代持、对赌事项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股份”、“公司”）拟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

市”）。经公司及本次发行上市的中介机构梳理，公司曾出现股权代持、对赌事

项的情形，公司在发现股权代持、对赌事项后及时进行了规范和解除，现对相关

事项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股权代持发生及解除情况

公司股权代持的发生原因及具体解除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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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赌事项

1、有限公司阶段的特殊协议或安排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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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月 29日，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与苏州卓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苏州卓燝”）签署了含特殊投资条款的《投资协议》。

（2）解除协议情况

2016年 4月 1日，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与苏州卓燝签署了《投资协议相关条

款之终止协议》；2022年 11月 25日，公司、毛平、朱鹏与苏州卓燝签署了《投

资协议相关条款之终止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原《投资协议》中第六条“股权转让及回购”项

下的 6.4、6.5、6.9条款已被《投资协议相关条款之终止协议》终止并视为自始

无效，第六条“股权转让及回购”项下的其他条款以及原《投资协议》中回购/

补偿/对赌相关特殊股东权利条款（若有）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前述被终

止的条款一经终止视为自始无效，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再恢复法律效力。毛平、

朱鹏不再依据相关特殊权利条款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或或有义务。

2）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原《投资协议》及《投资协议相关条款之终止协

议》中任何与境内 A股发行上市、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

制度、规则、审核问答等文件规定相冲突的条款（以下简称“冲突条款”，如有），

自公司向交易所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并获得受理之日起自动终止。前

述冲突条款一经终止视为自始无效，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再恢复法律效力，公司

不再依据相关特殊权利条款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或或有义务。

3）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各方对《投资协议》和《投资协议相关条款之终

止协议》的履行不存在任何纠纷或争议。

2、股份公司阶段的特殊协议或安排

（1）基本情况

2017年 1月 11日，公司、毛平、朱鹏与宁波兴富先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兴富”）、上海永强鸿坤资产经营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上海永强”）签署了《增资协议》；2017年 2月 8日，前述各方签署了

含特殊投资条款的《增资补充协议》。

（2）解除协议情况

2021年 11 月 8日，上海永强出具了《确认函》，确认其已于 2021年 8月

25日退出公司。自退出公司之日起，其在《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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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全部权利、义务终止，就《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的履行和上述终

止相关事宜，其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争议或者潜在纠纷。

2023年 10月 31日，公司、毛平、朱鹏与宁波兴富签署了《增资协议及增

资补充协议相关条款之终止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中涉及的特殊

权利条款（包括估值调整和补偿机制、股权回购条款等）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终

止，前述被终止的条款一经终止视为全部不可撤销地自始无效，宁波兴富自始不

享有上述条款约定的任何权利，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再恢复法律效力。宁波兴富

仅享有一般股东的法定权利。

2）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中任何与境内

A股发行上市、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则、审核问

答等文件规定相冲突的条款（以下简称“冲突条款”，如有），自本协议签署之

日起自动终止。前述冲突条款一经终止视为自始无效，宁波兴富自始不享有上述

条款约定的任何款权利，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再恢复法律效力，毛平、朱鹏、公

司不再依据相关特殊权利条款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或负有义务。

3）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各方对《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的履行

不存在任何纠纷或争议，各方之间不存在股权纠纷，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债权债务，

不存在诉讼、仲裁等情形。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权代持

上述股权代持系相关涉及人员的个人行为，上述人员未将代持事项告知公司

董事会。除存在股权代持的相关人员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办券商均未知悉或参与上述事项。

在发现并获悉上述股权代持情况时，相关代持情形已全部解除。公司已在主

办券商督促下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要求其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

相关的法律法规、全国股转系统相关制度细则以及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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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股权代持关系已全部清理完毕，公司股权不存在

任何纠纷及潜在纠纷，不会对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生产经营、规范运作情况及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任何实质性影响。

（二）对赌事项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方签署了对赌协议等特殊投资约定或安排的

《终止协议》或签署书面《确认函》，确认相关事项已彻底终止。

上述安排未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或控制权稳定性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亦不会使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三、后续防范措施

公司对于上述事宜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及公司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加强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全国股转系统相关制度细则

的学习。

特此公告。

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2月 8日


